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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勤俭、树清风，积极推动高校廉政文化作品创作与传播，促进

广大干部师生树立勤俭廉洁意识，培育节约型校园文化，引领廉

荣贪耻的社会风尚，引导广大干部师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

想信念，为实现国家富强、民族振兴、人民幸福的“中国梦”而

不懈奋斗。

二、活动主要内容

（一）高校分片开展廉洁文化活动。高校根据省教育纪检监

察学会分片的范围，采取相对集中的时间，集中宣传资源，开展

参观展览、文艺表演、知识竞赛、主题演讲、影视展播、作品创

作等活动。

（二）开展廉政书法比赛。包括硬笔书法、软笔书法。

（三）开展廉政绘画比赛。包括国画、油画、版画、水彩等，

尺寸均不超过对开（约 53cm×76cm）。漫画作品为 16k 大小。

（四）创作表演艺术类节目。包括歌舞类节目和语言类节目。

合唱：合唱队人数不超过 40 人，钢琴伴奏 1 人，指挥 1 人，每

支合唱队演唱两首歌，演出时间不超过 8 分钟；小合唱或表演唱：

人数不超过 15 人（含伴奏），不设指挥，演出时间不超过 5 分钟；

重唱：人数不超过 5 人（含伴奏），演出时间不超过 5 分钟（不

得伴舞）；独唱：可有钢琴伴奏 1 人，演出时间不超过 5 分钟（不

得伴舞）；群舞：人数不超过 36 人，演出时间不超过 7 分钟；独

舞、双人舞或三人舞：演出时间不超过 6 分钟。语言类节目人数

不超过 30 人，演出时间不超过 12 分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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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评选校园廉洁文化活动周创新项目。开展校园廉洁文

化活动周创新项目评选活动，对各地各校上报开展的廉洁文化特

色活动进行评奖。

三、活动时间

9 月 28 日—10 月 28 日。

四、组织评奖

活动周结束后，请各单位选送优秀的廉政书法等作品报省教

育厅，省教育厅对上报作品进行评选并表彰，同时，遴选优秀作

品参加教育部组织的全国高校廉政文化作品大赛。

（一）报送数量：各市书法作品、绘画作品、表演艺术类作

品各限报 8 项，创新项目限报 5 项。各高校书法作品、绘画作品、

表演艺术类作品各限报 2 项，创新项目限报 1 项。

（二）报送时间：2013 年 11 月 28 日前。

（三）报送要求：报送作品必须是本单位干部、教职工或学

生自创，如有抄袭取消参评资格。书法类、绘画类作品均不需装

裱，各项参评作品同时报送纸质版和电子版，作品需注明单位、

名称、类别、作者和联系电话。

五、活动要求

第七届廉洁文化进校园活动，采取全省统一组织与各地各高

校自主开展相结合。片内牵头高校要加强与片内各高校沟通协

调，认真制定活动方案，及时将活动方案报省教育厅。

各地各高校要加强领导，认真组织，党员领导干部要发挥示



 


